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【學生選課】免費乘車票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    名
	(簽章)
	學號
	

	院系級別
	         院        系    年級
	聯 絡
電 話
	

	使用時間
	年　　月　　日　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	住宿地點
	(和平校區住宿生    樓    寢

(燕巢校區住宿生    樓    寢
	生輔組
	※請確認是否為住宿生


	開課代碼
	開課

班級
	課程名稱
	上課時間
	選課原因
	申請
張數
	核發
張數

	
	
	
	週   第     節
	
	
	

	
	
	
	週   第     節
	
	
	

	
	
	
	週   第     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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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(選課單影本  (報告書  (其他證明：　        　　　

	系所
核章
	
	教務
承辦
	
	核定
	

	領票
地點
	(和平行政大樓3F總務長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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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本表經98學年度第2次行政主管會報、98學年度第3、9次行政會議通過（表格請至課務組網頁下載）
· 學生選課申請免費車票說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申請對象：本校和平校區及燕巢校區住宿生。
2、 申請條件：
1.住宿校區未開設且該課程為系所認定為系必、選修、相關課程或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之教育
學分課程、經核准修習第二專長、跨領域學程、雙主修或輔系者，可申請免費車票。
2.重（補）修學分、軍訓、非系所相關、專門科目或依個人興趣選修之課程，跨校區選課，不得申請。
3、 申請期間：
    1.註冊日起至加退選課結束後一週內辦理。
2.加退選前僅核發第一週至加退選前之車票，待加退選確定後再行補發至第18週之車票。
4、 申請流程：填寫申請表（附選課單、相關文件）→系所核章 →生輔組 →教務處
（和平課務組、燕巢教務處）→核定後洽總務處領取車票。
5、 已核發免費車票之課程，日後若棄選則應主動繳回棄選發生日起溢領之車票。
6、 本免費乘車票不得有故意留用或不實使用情事，如有違反，由負責申請同學及不實使用同學，依校規及相關辦法追訴應負之責任。
